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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警政署 105 年 11 月份警察大事記 

日 期 大 事 摘 要 

1日 本署汰換自民國 75 年購置(使用逾 30 年)，位於忠誠樓之備用柴油

發電機，完成驗收程序。 

2日至 

22日 

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大埔派出所警員涂毓修、陳明慧 2 人於

執勤追查可疑人車時不慎自撞路樹受傷，緊急送往林口長庚醫院救

治，其中警員陳明慧於 4 日下午宣告不治，期間內政部葉部長俊榮

與本署陳署長國恩多次前往探視，並參加 22日舉行之公祭。 

2日 刑事警察局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、高雄港務警

察總隊共同破獲涉嫌詐欺案，查獲嫌犯 21 人，查扣現金新臺幣 34

萬、健保卡 46張、涉案保戶病歷、提款（信用）卡、存摺及印章等

贓證物。 

4日 本署採購新警槍「Walther PPQ M2 NPA型手槍」第 1、2批均已完成

驗收，預定自 106年起陸續配發各警察機關。 

4日 本署「警政雲-跨縣市雲端影像調閱平臺及警政服務 App服務」榮獲

2016雲端物聯網創新獎-政府服務組傑出應用獎，於喜來登飯店由警

政署官副署長代表接受副總統頒獎。 

7日 刑事警察局與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共同破獲非法毒品及槍砲案，查獲

嫌犯 1 人，查扣一級毒品海洛因磚 10 塊計 3.83 公斤、二級毒品大

麻 389.5公克、安非他命 35公克、搖頭丸（MDMA）2.5公克、三級

毒品一粒眠 20顆、愷他命 5公克、混合型毒品 108公克等各級毒品，

毒品咖啡包分裝工廠一座、查扣毒品咖啡包 1,305.5 公克、三級毒

品氯甲卡西酮（毒品咖啡包原料）12.27公斤、封口機、封膜機等加

工機具及改造手槍 2 枝、子彈 8 顆、非法爆裂物 4 顆、現金新臺幣

15萬 7,100元等贓證物。 

10日 本署增列「防護型噴霧器」為應勤裝備，並律定員警執行集會遊行

安全維護勤務時，不得攜帶使用，以達維持社會秩序和保障民眾安

全之目的。另函請各警察機關依相關法規自行編列預算採購供員警

執勤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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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日 刑事警察局與海巡署台北查緝隊、南投縣政府警察局、財政部關務

署（基隆關、臺中關）共同破獲涉嫌走私毒品案，查獲嫌犯 3 人，

查扣 K他命毒品毛重約 44公斤、各式燈具 42箱（含 LED 變壓器 338

個）、租賃自小貨車、行動電話等贓證物。 

15日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安平派出所警員鄭喬陽、林義凱 2 人於

執勤攔查可疑車輛時遭駕駛持槍射擊，林員左手受傷中彈，鄭員見

狀立即開槍還擊，並與支援警網合力制伏並逮捕犯嫌。本署並重申

支持同仁依法大膽使用警械。 

18日 刑事警察局與 Facebook共同合作導入「Amber Alert(安珀警報)」，

即時通報遭綁架兒少之相關訊息，共同捍衛兒少安全。 

12日至 

19日 

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教職員生射擊代表隊參加「105年全國中正盃射擊

錦標賽」成績優異，計榮獲─中火項目：團體男子組亞軍、女子團

體組亞軍、個人金牌 1 面、銀牌 3 面、銅牌 2 面；空氣槍項目：團

體大專女子組蟬連冠軍、大專男子組季軍、個人金牌 1 面、銅牌 3

面。 

17日至 

19日 

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學生柔道代表隊參加「105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

賽」，表現優異，榮獲團體組大專男乙組冠軍、大專男甲組季軍、大

專女乙組季軍及個人組 1金、5銀、6銅。 

21日 刑事警察局與菲律賓國家調查局共同破獲設於菲律賓之電信詐欺機

房案，查獲嫌犯 24 人，查扣電腦 6 臺、平版電腦 12 臺、詐騙用手

機 30部、網路設備 1批等贓證物。 

23日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蘆洲派出所暨交通分隊廳舍於 11 月 23

日舉行落成啟用典禮，由市長朱立倫親自主持。 

24日 刑事警察局與新竹縣、臺北市、桃園市、新竹市及苗栗縣等警察局

共同破獲北臺灣最大竊車集團案，查獲嫌犯 9 人，查扣汽車 2 台、

監視器主機 1 組，收購貨物一覽表，廢鐵牌價公告，進貨榜單及遭

解體之汽車零件 1批、現金 15萬、點鈔機及訊號阻斷器等贓證物。 

24日 刑事警察局與臺北市政府警察局、航空警察局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

共同破獲涉嫌種植大麻案，查獲嫌犯 3 人，查扣大麻植株 126 株、

大麻種子 1顆、大麻花毛重 10公克、大麻葉 344公克、吸食及栽種

設備 1批等贓證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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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日 本署舉行「點數情人」微電影首映發表會，由內政部葉部長俊榮主

持，並邀請導演及女主角楊貴媚女士等人出席，希望喚起社會大眾

對親密關係暴力議題的關注，共同杜絕恐怖情人。 

28日 本署 105 年「全國警察機關自費型員工團體意外保險」由美商安達

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得標承作，保險期間自 105年 11

月 28日至 106年 11月 27日，為期 1年。 

28日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成立「毒品查緝中心」，由市長柯文哲親自主持揭

牌儀式。 

29日至

12月 1日 

本署各警察機關同步實施掃蕩黑幫專案行動，計檢肅到案治平專案

目標 11人、手下成員 82人。 

 


